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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师范学院文件 
 
 

郑师院行〔2019〕91号 

 

 

郑州师范学院 

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测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突出师范教育办学特色，落实学校“教师教育做

精做强”的要求，强化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训练，调动师范生自

觉提升教师职业技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提高师范专业人才培养

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为加强对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测试工作的组织领

导，学校成立教师职业技能测试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校测试

工作领导小组）。学校分管教学副校长任组长，教务处、教师教

育技能综合训练中心负责人任副组长，各相关学院教学副院长任

成员。教师教育技能综合训练中心具体组织测试的实施。 

第三条  在校测试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，分项目分学科成立

测试专家组。专家总数按该专业师范生年级平均人数的10%左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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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请。学科测试专家组组长由校测试工作领导小组聘任。 

第四条  所有师范生毕业前必须参加并通过学校统一组织

的教师职业技能测试。测试原则上安排在教师职业技能训练课程

完成学期（建议为三年级下期），测试成绩作为该课程期末考核

成绩，纳入学生学业成绩管理。 

第五条  各相关学院必须从一年级开始，合理分配课堂教

学、课外指导和课外学习的时间，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三字一画、

普通话、现代教育技术等师范生从教基本功训练，为师范生职业

技能测试打下基础。 

第六条  各相关学院要重视并强化教师职业技能训练课程，

必须在该课程完成学期，按时组织学生参加教师职业技能测试。

综合测试包括以下 10 项内容：粉笔字、简笔画、普通话、教学

设计、课件制作、讲课、说课、教学反思、微课制作、班集体建

设等。 

第七条  各相关学院应根据教师职业技能综合测试内容，合

理调整并完善相关课程内容及技能训练大纲。各专业也可依据人

才培养方案的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，申请调整测试内容、测试时

间和评价方式。 

第八条  各相关学院按时向教师教育技能综合训练中心提

出技能测试申请。中心审批并安排具体测试时间。学院组织应试

学生做好考前准备、材料提交和现场测试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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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师范生需要提交的测试材料包括：10-15分钟说课

视频、10-15分钟讲课片段视频、一个知识点的微课视频、一课

时完整教学设计（包含信息化及课程思政内容）及多媒体课件、

粉笔字与简笔画现场测试视频、普通话等级证书扫描件、教学反

思材料、班集体建设方案等。 

第十条  教师教育技能综合训练中心在测试系统收到师范

生测试材料后，根据测试规则通知测试专家根据《郑州师范学院

教师教育技能测试标准（试行）》进行在线测评，并在两周内通

过测试系统向学生反馈测试结果。 

第十一条  所有测试成绩实行百分制，60分为通过线。学校

将向通过所有技能项目测试的师范生颁发“郑州师范学院教师职

业技能测试合格证书”。 

第十二条  师范生在校期间，学校原则上为每位师范生提供

两次测试机会，一次正常教师职业技能测试（相关教师教育课程

完成学期）和一次补测（大四上学期期末）。 

第十三条  学生在测试中，有材料造假、替考、抄袭等作弊

行为，按《郑州师范学院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 学校在年度经费预算中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师范

生技能测试。专项经费仅用于技能证书及材料印制、测试材料购

置及系统维护和专家测评费等。其中专家测评费，将根据其工作

量和测试质量，按学校核定的标准发放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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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校测试工作领导小组授权教师教育技能

综合训练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郑州师范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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